武汉市公安局招聘警用文职人员简章
为进一步加强公安信访、督办工作，拟面向社会招聘4名文职人员（聘用制合同工）。
一、招聘职位

信息录入员4名

二、招聘条件
（一）政治思想可靠，工作作风过硬；

（二）武汉市中心城区户口；

（三）年龄在28周岁（1982年12月31日前）以下；

（四）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有一定文字功底，具备一定的计算机使用、操作能力；

（五）无违法犯罪记录；

（六）身体健康。

三、招聘办法
（一）发布招聘公告。在武汉人才招聘市场及武汉人才网、市政府、市局公安信息网主页上发布招聘公告。

（二）报名和资格审查
1、报名时间、地点：

11月15日17时前，在武汉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大厅0118号房报名。每日报名工作时间为：上午9:00-11:00，下午2:30-4:30。咨询电话：85396411，85396477。

2、报名要求：

采取个人自愿报名的形式进行。报名人员填写报名表，携带户口簿、身份证、学历证书及2张一寸同底免冠彩色照片报名。经报名资格审核合格者，办理报名手续。
（三）考试

考试采取笔试与面试的方式进行，总分100分，其中笔试60分、面试40分。

1、笔试

笔试于11月24日上午进行（地点另行通知）。采取闭卷的形式，内容主要包括法律基础知识和公文写作等。法律基础知识主要考核常用的法律法规；公文写作主要考核常用公文规范格式及公文写作的基本能力。
2、面试
笔试成绩前12名进入面试，面试于11月25日上午在市公安局指挥大楼8楼会议室进行。主要考察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等。
面试结束后，按考生笔试、面试总成绩，从高分到低分等额确定进入考核人员名单。

（四）考核
考核包括体检、政审和报考资格再审等。政审主要考察考生的政治立场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等；体检参照公安部《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》进行，体检费用自理。

（五）聘用

经考试、考核合格者，到信访办和督办室试用，试用合格后，由市公安局办公室与考生签订聘用合同，并签订保密协议。人均月工资1100元（含个人应缴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及个人所得税），市公安局将按国家政策规定办理社会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等手续。

